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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108 年第 6 次廚務人員甄試簡章 
     本次甄試報名期間自 108 年 07 月 25 日至 08 月 07 日止，相關職缺資格條件、工作內容

表列如下，歡迎具有資格報考者踴躍報名。 

壹、甄試類別、名額、資格條件、工作項目、工作地點及考試科目(詳如下表)： 

類別 名額 資格條件 工作項目 工作地點 考試科目 

廚務人員 2 

1.具中、西餐丙級烹調技術

士證照者【提供證明文

件】。 

2.可配合工作實施輪班。 

3.無重大傳染疾病【須檢附

半年內餐飲人員體檢資

料】。 

 

1.備膳前置切配工作： 

(1) 食材點驗品質確認工作。 

(2) 生食切配區食材清洗、分

類、切割工作。 

(3) 熟食切配區食材清洗、分

類、切割及備製工作。 

2.炊膳工作： 

(1)米飯類及湯品炊膳工作。 

(2)現煎、現煮炊膳工作。 

3.其他交辦事項。  

 

高雄市 

1.實作：一道菜 

  從切到成品。 

2.面試 

  

  備註： 

1. 學歷證明須為教育部認可之學校，且不得以同等學力報考。 

※ 畢業證書如係國外或大陸港澳學歷，須符合教育部訂頒「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

法」、「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」、「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」之規定，並加附

中文譯本；國外學歷影本須提供經我國駐外單位(包括我國駐外使領館、代表處、

辦事處或其他經政府認可之機構)之驗證。目前尚未經前述單位驗(認)證者，請及早

申請，以免損及本身權益。 

※ 如未能出具已完成前項單位驗(認)證之證明，將不符合所規定之資格條件，不得參

加甄試。 

2. 本職缺規定之甄試資格條件與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如應考人所繳交各種證件影本及

資料如有資格不符、偽造、變造或其他不實情事，應考人應自負法律責任。如於甄試

期間，發現有上開情事者，除其所繳證明文件資料，應保全證據外，並拒絕其進場甄

試；於甄試完畢後榜示前發現者，不予錄取；榜示後發現者，撤銷其錄取資格。 

3. 每位考生務必請先詳閱甄試簡章內容。 

貳、報名期間、報名方式： 

一、 報名期間：108 年 07 月 25 日(星期四)至 108 年 08 月 07 日(星期三)截止，逾時恕

不受理 (期限屆滿報名人數未達 3 人時，本中心得酌予延長報名期限) 。 

二、 報名方式： 

(一) 符合上開資格條件且有意願者，請檢附以下應徵資料： 

     1.履歷表及自傳。（格式不拘，需附上照片，履歷內容務必填寫正確電話、手機及

電子信箱，以便通知甄試事宜及聯絡，如繕打、填具錯誤，無法聯絡考生自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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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2.學歷畢業證書。 

     3.服務資歷、證照、半年內餐飲人員體檢資料。 

     4.具結書（如附件，應考人需親自簽署，以正本繳交）。 

     5.其他相關能力及經歷佐證資料。 

     以上資料登載不完整或證件影本缺漏不全，視同資格不符，不再通知補件。 

(二) 應徵資料請於 108 年 08 月 07 日前以掛號郵寄（郵戳為憑）寄送至 813 高雄市左營

區世運大道 399 號【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人資室程小姐】收，信封請註明：應徵廚務

人員否則不予受理。 

(三) 初審合格者本中心擇優通知甄試，不合格者不另行通知，應徵資料恕不退還。 

(四) 請應考人於報名前詳讀各有關規定，以免影響本身權益。 

參、甄試方式、甄試地點 

  一、本次甄試於 108 年 08 月 22 日（星期四）辦理，分兩階段舉行： 

(一)第一試實作：詳參簡章第 1 頁「考試科目」。 

(二)第二試面試：  

二、甄試地點：設置於本中心，考場配置甄試另行公布。 

肆、成績計算 

一、成績計算(均計算至小數點後二位，第三位四捨五入) 

 1.第一試實作（一道菜從切到成品）成績：滿分以 100 分計。 

 2.第二試面試成績： 

  滿分以 100 分計；依下列與工作相關之構面及繳交各項資料進行綜合評分： 

 （1）儀態(包括禮貌、態度、舉止等)。 

 （2）語言表達與反應能力(包括聲調、言辭、理解、應變、溝通能力等)。 

 （3）才識(包括專業知識、技術與經驗、問題判斷與分析、志趣、領導等)。 

 （4）特質(包括價值觀、自信、抗壓、企圖心等)。 

3.總成績： 

 （1）第一試實作占總成績 50%；第二試面試占總成績 50%。 

 （2）第一試實作成績及第二試面試成績加權相加後為總成績。 

 （3）總成績相同時，依序以(1)第一試實作成績(2)第二試面試，較高者優先排序。 

二、錄取方式 

依總成績擇優由高至低排序錄取，惟單項成績未達 60 分或總成績未達 75 分者，不予錄

取或備取。 

伍、進用及其他注意事項 

一、甄選錄取者由本中心通知當事人辦理進用。未錄取者恕不另行通知。備取候補期間自

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算 3 個月內，期滿如未經通知遞補，則自動喪失候補資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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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錄取人員經本中心公告甄試結果翌日起算 1 個月內到職，惟逾期未到職者，即視為放

棄錄取資格，一律註銷錄取資格。 

三、本案職缺為約用人員（聘用依實際到職日起至 108年 12月 31 日止，下年度依聘僱

計畫及成績考核一年一聘僱），其餘事項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辦理並應接受工作指

派與輪調。如有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之情節，將不予分發進用或予終止勞動契約。 

四、錄取人員進用後先行試用，考核合格者正式僱用，不合格者終止勞動契約。 

五、待遇：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規定辦理：起薪 25,750 元(1 等 2 階)，與職務相關工

作專業年資每 2 年折算一階(考生請於報名時，一併檢附在、離職證明等資料，以資

證明)。 

六、應考人為報名「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108 年第 6 次廚務人員甄試」，須提供個人資料類

別：包括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統一編號、教育、職業與聯絡方式等，將由國家

運動訓練中心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，為蒐集、處理及利用，並僅限於製作甄試

相關表單、甄試相關事項通知與資料分析，及告知應徵者個人資料蒐集聲明事項及保

存期限一年，與查閱、請求複製本、更正資料、要求停止處理利用或刪除權利行使方

式。 

七、應考人於報名前，務請詳閱本簡章內容；一經報名，即視同應考人同意本簡章之各項

內容；本簡章各項內容若有變更，以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網站最新公告為準。如未提供

或補正上開個人資料以識別身分者，視同放棄參加甄試資格。 

八、簡章各項內容若有變更，以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網站最新公告為準。 

九、甄試當日如遇颱風、豪雨、地震等不可抗拒之天災，請密切注意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網

站所發佈之訊息，以確認本次甄試是否延期。 

十、聯絡人：程小姐，聯絡電話：(07)586-100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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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具  結  書           附件 

      

具結人          應徵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          

職務，茲聲明本人非屬進用時之本中心董事長、執行長

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，亦非屬應徵部門單位

主管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，若有違反，或有

不實情事者，願負法律及契約責任，特立具結書為證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

具  結  人：  

身分證字號：  

戶籍所在地：  

聯 絡 電話： 


